附件1

抽样和检测技术操作要点

一、抽样要求

（一）职责分工

畜禽产品抽样工作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负责组织实施。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指导相关市县级农业农村部门，安排官方兽医开展抽样工作。

（二）养殖场抽样（鸡肉、鸡蛋、牛奶）

开展鸡肉和鸡蛋中兽药残留检测的，从养殖场抽取的样品数量应超过抽样总数的四分之一。

鸡蛋、鸡肉：每棚（舍）抽取1批样品，鸡蛋样品每批不少于6枚，也可根据养殖数量进行抽样（见表1）。

表1  鸡蛋、鸡肉最大抽样量

	动物数量（样本数）
	抽样数（批）

	≤1000
	1

	1001~5000
	3

	5001~10000
	5

	>10000
	8


牛奶：从全场混合奶罐中抽取，每个混合奶罐抽取1批样品，采样前，开启搅拌装置搅拌至少5分钟，保证样品均匀混合。

（三）屠宰厂抽样（动物组织）

根据屠宰动物数计算抽样数量（见表2、表3）。原则上来源于同一养殖场、同一天或同一检疫证号屠宰的畜禽只抽取1批样品。

表2  猪、牛、羊最大抽样量

	屠宰量（样本数）
	抽样数（批）

	≤100
	5

	101~500
	8

	501~2000
	10

	>2000
	15


表3  鸡最大抽样量

	屠宰量（样本数）
	抽样数（批）

	≤1000
	1

	1001~5000
	3

	5001~10000
	5

	>10000
	8


（四）生鲜乳收购站抽样（牛奶）

从储奶罐中抽取，每个储奶罐抽取1批样品，采样前，开启搅拌装置搅拌至少5分钟，保证样品均匀混合。

（五）取样量

每批样品取样量见表4。

表4  每批样品取样量

	样品种类
	取样量

	牛奶
	≥1000 mL

	鸡肉
	300~500 g

	鸡蛋
	≥10枚

	牛肉
	300~500 g

	羊肉
	300~500 g

	猪肉
	300~500 g

	猪肝
	400~500 g（取整叶）


二、样品取样、分割、包装、保存及运输要求

（一）样品取样

取样时需戴一次性塑料手套，使用不锈钢手术剪或手术刀割取样品，不得对待取样品和已取样品进行任何洗涤处理。

样品分割

抽样后须由官方兽医或由检验机构人员协助官方兽医，现场将样品平分成两份。若为鸡蛋需将多枚鸡蛋均质后平分成2份。

样品包装

用洁净干燥的塑料袋包装，外附标签，放入塑料盒（或牛皮纸袋）内，在盒（袋）外贴上抽样封条，用胶带密封（抽样人员应准确、规范、完整填写标签和抽样封条，应由抽样方至少2名人员和被抽样方共同签字，并尽量加盖抽样单位和被抽样单位公章）。标签和封条内容应保持一致。

样品保存

取样后应及时采取低温措施，并尽快将样品于-20°C及以下保存。

样品运输

将样品盒（袋）放入干净容器中密封装运，并采取低温措施，填写送样单一并送检验机构。

三、抽样单填写说明

样品编号：格式为[动物品种代码]/[样品种类代码]/[抽样地区代码]/[抽样日期]/[本种样品流水号]。动物品种及样品种类代码见表5。抽样地区代码用当地名称首字母组合表示。如2026年2月25日从北京抽取的第1批鸡肉样品，其编号表示为C/M/BJ/260225/01

表5  动物品种及样品种类代码

	动物品种
	牛
	羊
	猪
	鸡

	代    码
	B
	O
	P
	C

	样品种类
	肌肉
	肝
	蛋
	奶

	代    码
	M
	L
	E
	Mi


样品名称：所取样品的种类及部位。如全肝，背脊肉等。

样品来源：被抽样单位名称及样品产地。

动物品种：所取样品动物的名称。

年    龄：牛、羊按年计，猪按月计，鸡按日计。

抽样基数：抽样当天的出栏量（养殖场）、屠宰量（屠宰厂）、存货量（冷库）。

样本数量：所取样品的重量或体积。

批    号：样品所在批的批号。若无，则填“无”。

四、送样单填写说明

送样单编号：由抽样单位根据本单位当年残留监控抽样任务编号，编号格式为[邮政编码前4位]年/月/日/序号，如北京2026年2月25日送出的第6份样品，则送样单编号为[1000]2026/02/25/06。

样品编号：同抽样单中的编号。

样品名称：同抽样单中的内容。

样品来源：同抽样单中的内容。

样品数量：送检样品的重量或体积。

包封情况：包装单个样品用的容器（盒、塑料袋等）。

保存情况：运输前所采取的保存方式、保存温度及持续时间。

运输情况：所采用的样品运输方式和运输过程中的温度及持续时间。

检验项目：要检测残留的药物品种。

五、样品流转程序

（一）官方兽医或检验机构人员协助官方兽医均分的2份样品，1份作为检验样品，1份作为检验机构的留样。抽样单一式3份，官方兽医在抽样单上签字后，1份交被抽样方作抽样凭证，1份随样品送至检验机构，1份由抽样单位保存。

（二）检验机构收样后应在20个工作日内完成检测任务。

六、检测要求

（一）检验机构

由省级农业农村部门指定的检验机构对样品进行检测。

检测标准

按照《2026年畜禽产品兽药残留监控计划》推荐的检测方法或参照国际公认的方法开展检测。检测时必须设立阴性和阳性添加对照组。

（三）检测技术参数的验证

检测方法首次使用之前须进行技术参数验证试验。验证内容主要包括：方法灵敏度［检测限（LOD）和（或）定量限（LOQ）］、精密度［相对标准偏差（批间，批内）］、正确度（回收率）和标准曲线。

有最大残留限量的药物：标准曲线一般要求5~7个浓度，并且要覆盖LOQ、最大残留限量（MRL）以及2MRL，正确度试验设置LOQ、MRL、2MRL等3个浓度。

禁用药物：标准曲线一般要求5~7个浓度，并且要覆盖LOQ、10 LOQ，正确度试验设置LOQ、2LOQ、5LOQ等3个浓度。

（四）结果报告

1. 检验机构负责检测结果汇总表的编制工作。检测结果汇总表“检测结果”一栏填写要求如下：若未检出（低于LOD），以ND表示；检出数值在检测限和定量限之间，有最大残留限量的药物填写“定性检出，符合规定”，禁用药物填写“定性检出，不符合规定”；检出值高于检测方法定量限（LOQ）的，需填写具体检测数据。检测结果汇总表一律采用A4纸横排打印。

2. 检测机构要严格执行阳性（超标）样品报告制度，应在发现阳性样品5个工作日内，将检测报告送抽样单位及其所在地省、市、县农业农村部门。
